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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修改说明 

天健函〔2019〕7-11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转来的《关于开普云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

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586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

《关于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

件的第一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函〔2019〕7-90 号，以下

简称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之内容进行核对并修改（楷体加粗部分为修改内容），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关于中介机构回复质量。请中介机构勤勉尽责、认真核查并全面回复

首轮问询函，并对修改后的回复内容出具专项说明文件。 

(一)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三(一) 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费用情况” 

1. 原表述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的构成主要为职工薪酬、差旅费、办公及通讯费，上述三

项费用合计占各期销售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85.37%、88.54%、85.80%和 91.09%。

随着公司的销售规模扩大和效益提升，销售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薪酬逐年提高；

差旅费、办公及通讯费也相应增长。 

2. 修改后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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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的构成主要为职工薪酬、差旅费、办公及通讯费，上述三

项费用合计占各期销售费用的比例分别为 91.09%、85.80%、88.54%和 85.55%。

随着公司的销售规模扩大和效益提升，销售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薪酬逐年提高；

差旅费、办公及通讯费也相应增长。 

3. 修改说明 

原回复中三项费用合计占各期销售费用的比例按照 2019年 1-6月、2018年、

2017年和 2016年顺序列示，重新按照 2016 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 1-6

月列示；2019年 1-6月比例错误，由 85.37%改为 85.55%。 

 

(二)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四(四) 为系统集成商提供的各类产品和服

务的具体实施方式及最终用户，资金结算流转情况，是否存在第三方回款” 

1. 原表述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系统集成商通过集团

指定的相关公司向公司回款形成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169.81万元、2.83万元、7.59

万元和 19.25万元，占当期系统集成商收入总额比例分别为 15.37%、0.20%、0.39%

和 3.13%。 

2. 修改后表述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 1-6 月，系统集成商通过集团

指定的相关公司向公司回款形成的收入金额分别为 169.81万元、2.83万元、7.59

万元和 19.25万元，占当期系统集成商收入总额比例分别为 15.37%、0.20%、0.39%

和 2.95%。 

3. 修改说明 

2019 年 1-6 月系统集成商通过集团指定相关公司向公司回款占当期系统集

成商收入总额比例错误，由 3.13%改为 2.95%。 

 

(三)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五(二)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具体内

容、金额、影响程度„„” 

1. 原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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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整

事项 
产生差异的原因、更正的具体内容 

对 2016年度净

利润的影响金

额 

对 2016年

净利润的影

响比例 

1 
股 份

支付 

公司原股东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向员工转让公司

部分股权，转让价格低于股权公允价值，未计股

份支付金额 560 万元，故相应调整增加 2016 年

度管理费用。 

调减净利润

560.00万元 
-42.44% 

2 

跨 期

收 入

调整 

公司 2016 年存在跨期收入[注 1]，需调整减少

营业收入 87.26 万元，相应调整减少营业成本

20.23万元和所得税费用 22.37万元，调增存货

18.83万元。 

调减净利润

44.67万元 
-3.39% 

3 

跨 期

成 本

费 用

调整 

公司 2016 年存在跨期绩效奖金[注 2]，调整增

加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

存货分别为 76.16 万元、61.84 万元、45.37 万

元、15.32万元和 30.10万元。 

调减净利润

198.68万元 
-15.06% 

公司 2016 年存在跨期项目采购成本及跨期费用

[注 3]，因此调整增加存货、营业成本和管理费

用分别为 163.45万元、128.63万元和 25.20万

元，调整减少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分别为 10.80

万元和 78.39 万元。 

调减净利润

64.64万元 
-4.90% 

4 
其 他

调整 

2016 年，公司将应计入项目成本的项目实施费

用误计入期间费用，将应计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

用的费用误计入研发费用和营业成本[注 4]。因

此，调整增加营业成本 89.39 万元、销售费用

54.64万元和存货 16.37万元，调整减少管理费

用 7.14万元和研发费用 153.27万元。  

调整增加净利

润 16.37万元 
1.24% 

2016 年，公司将投标保证金误当投标费用，造

成销售费用多计 63.45万元，故相应调整减少销

售费用和调整增加其他应收款。 

调整增加净利

润 63.45万元 
4.81% 

2016 年，公司将收到财政专项支付的业务项目

款误作政府补助处理，故调整增加营业收入

38.00万元，调整减少递延收益 38.00 万元；公

司将收到的政府补助误作为收入处理，故调整增

加营业外收入 30.00 万元，调整减少预收款项

30.00万元；公司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误计

入应交税费，故调整增加营业外收入 15.64 万

元，调整减少应交税费 15.64万元。 

调整增加净利

润 68.00万元 
5.15% 

2016 年处于《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试行期间，公司将先行缴纳技术开

发收入增值税（后税务局退回）的税款误计入营

业外收入，故相应调整增加营业收入 9.34 万元，

调整减少营业外收入 9.34万元。  

调整增加净利

润 15.64万元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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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整

事项 
产生差异的原因、更正的具体内容 

对 2016年度净

利润的影响金

额 

对 2016年

净利润的影

响比例 

因对 2016 年末同一单位性质相同的款项分别在

其他应收款与其他应付款挂账及在预收款项与

应收账款挂账对冲调整，故相应调整了有关报表

项目。 

  

复核 2016 年度坏账准备，调整减少资产减值损

失 0.66 万元；复核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增加

所得税费用 0.04万元。 

调整减少净利

润 0.70万元 
-0.05% 

合  计 
调整减少净利

润 705.23万元 
-53.45% 

剔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剩余项目合计 
调整减少净利

润 145.23万元 
-11.01% 

综上所述，除股份支付这一特殊会计判断事项外，公司 2016 年度会计差错

更正累积净利润影响金额为-145.23 万元，占当年净利润的-11.01%；对净资产

的影响金额为-38.48 万元，占当年末净资产的-1.08%。差错更正对公司的财务

报表影响程度较小，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明显缺失的情形；总体

而言，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相关内部控制有效；公司不存在故意遗漏或

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操纵、伪造或

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等情形。 

(2) 修改后表述 

序

号 

调整

事项 
产生差异的原因、更正的具体内容 

对 2016年度净

利润的影响金

额 

对 2016年

净利润的影

响比例 

1 
股 份

支付 

公司原股东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向员工转让公司

部分股权，转让价格低于股权公允价值，未计股

份支付金额 560 万元，故相应调整增加 2016 年

度管理费用。 

调减净利润

560.00万元 
-27.67% 

2 

跨 期

收 入

调整 

公司 2016 年存在跨期收入[注 1]，需调整减少

营业收入 87.26 万元，相应调整减少营业成本

20.23万元和所得税费用 22.37万元，调增存货

18.83万元。 

调减净利润

44.67万元 
-2.21% 

3 

跨 期

成 本

费 用

调整 

公司 2016 年存在跨期绩效奖金[注 2]，调整增

加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

存货分别为 76.16 万元、61.84 万元、45.37 万

元、15.32万元和 30.10万元。 

调减净利润

198.68万元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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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整

事项 
产生差异的原因、更正的具体内容 

对 2016年度净

利润的影响金

额 

对 2016年

净利润的影

响比例 

公司 2016 年存在跨期项目采购成本及跨期费用

[注 3]，因此调整增加存货、营业成本和管理费

用分别为 163.45万元、128.63万元和 25.20万

元，调整减少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分别为 10.80

万元和 78.39 万元。 

调减净利润

64.64万元 
-3.19% 

4 
其 他

调整 

2016 年，公司将应计入项目成本的项目实施费

用误计入期间费用，将应计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

用的费用误计入研发费用和营业成本[注 4]。因

此，调整增加营业成本 89.39 万元、销售费用

54.64万元和存货 16.37万元，调整减少管理费

用 7.14万元和研发费用 153.27万元。  

调整增加净利

润 16.37万元 
0.81% 

2016 年，公司将投标保证金误当投标费用，造

成销售费用多计 63.45万元，故相应调整减少销

售费用和调整增加其他应收款。 

调整增加净利

润 63.45万元 
3.14% 

2016 年，公司将收到财政专项支付的业务项目

款误作政府补助处理，故调整增加营业收入

38.00万元，调整减少递延收益 38.00 万元；公

司将收到的政府补助误作为收入处理，故调整增

加营业外收入 30.00 万元，调整减少预收款项

30.00万元。  

调整增加净利

润 68.00万元 
3.36% 

公司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误计入应交税费，

故调整增加营业外收入 15.64万元，调整减少应

交税费 15.64 万元；2016 年处于《关于全面推

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试行期间，公

司将先行缴纳技术开发收入增值税（后税务局退

回）的税款误计入营业外收入，故相应调整增加

营业收入 9.34 万元，调整减少营业外收入 9.34

万元。 

调整增加净利

润 15.64万元 
0.77% 

因对 2016 年末同一单位性质相同的款项分别在

其他应收款与其他应付款挂账及在预收款项与

应收账款挂账对冲调整，故相应调整了有关报表

项目。 

  

复核 2016 年度坏账准备，调整减少资产减值损

失 0.66 万元；复核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增加

所得税费用 0.04万元。 

调整减少净利

润 0.70万元 
-0.03% 

合  计 
调整减少净利

润 705.23万元 
-34.85% 

剔除股份支付影响后，剩余项目合计 
调整减少净利

润 145.23万元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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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滥用

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等情

形；差错更正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影响程度较小，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

内控缺失的情形，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相关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3) 修改说明 

招股说明书披露因会计差错更正调减 2016 年净利润 705.23万元，差异比例

34.85%，系以差异金额除以差错更正前的净利润算出的比例，而第一轮审核问询

函回复对 2016年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为 53.45%，系以差异金额除以差错更正后的

净利润得出的比例。为统一口径并参照表述惯例，对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比

例按招股说明书口径进行修改。其他调整事项中调整增加净利润 68.00 万元、调

整增加净利润 15.64 万元处，产生差异的原因、更正的具体内容分类有误，予以

修改。同时相应修改本部分小结的表述。 

 

(四)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七(七) 金额 100 万以上合同的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项目实施起始时间、项目实施周期、项

目验收时间、收入确认时间、收入确认金额、收款条件、相应节点的收款情况„„” 

1. 原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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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度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实施起始日 实施周期（天） 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时间 收入确认金额 

广安市政府门户网站及网站集

约化平台建设维护云服务合同 

广安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 
党政机关 450.00 2017 年 2 月 2017年 2月 293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 367.92 

(2) 2018 年度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实施起始日 

实施周期

（天） 
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

时间 

收入确

认金额 

东莞市长安镇综合服务中心信息

系统建设服务采购项目 
东莞市长安镇政务服务中心 党政机关 754.60 2017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 499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754.60 

广东省食品药品科普公益网站项

目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政务服务中心 
党政机关 363.00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7 月 512 2018 年 11 月 2018 年 363.00 

(3) 2019年 1-6月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间 实施起始日 

实施周期

（天） 
验收时间 

收入确

认时间 

收入确

认金额 

林芝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项目 林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党政机关 649.50 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11 月 219 2019年 6月 2019 年 638.46 

(4) 2019 年 1-6月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收入确认、资金回收、实施情况核查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收款条件 
截至 2019年 6月

30 日累计收款 

资金结算时

点是否与合

同约定一致 

收入确认时点

是否与收入确

认政策一致 

实施日期是

否早于合同

签定日期 

实施周期是

否异常 合同签署

后 

初验或上线

试运行后 
终验后 质保期满后 

GB 信息资源共享利用软件技术开发 45.00 75.00 30.00  45.00 是 是 否 是 

2. 修改后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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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年度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实施起始日 

实施周期

（天） 
验收时间 

收入确

认时间 

收入确认金

额 

广安市政府门户网站及网站集约化

平台建设维护云服务合同 
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党政机关 450.00 2017年 2月 2017年 2月 293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 424.53 

(2) 2018 年度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实施起始日 

实施周期

（天） 
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

时间 

收入确认

金额 

东莞市长安镇综合服务中心信息系

统建设服务采购项目 
东莞市长安镇政务服务中心 党政机关 754.60 2017年 3月 2017年 2月 499 2018年 7月 2018 年 754.60 

广东省食品药品科普公益网站项目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政务服务中心 
党政机关 393.00 2017年 8月 2017年 7月 512 2018年 11月 2018 年 391.30 

3、2019 年 1-6月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类型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实施起始日 

实施周期

（天） 
验收时间 

收入确认

时间 

收入确认

金额 

林芝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项目 林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党政机关 649.50 2018 年 12 月 2018年 11月 220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638.46 

(3) 2019 年 1-6月金额 100万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合同收入确认、资金回收、实施情况核查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收款条件 
截至 2019年 6月

30 日累计收款 

资金结算时

点是否与合

同约定一致 

收入确认时点

是否与收入确

认政策一致 

实施日期是

否早于合同

签定日期 

实施周期是

否异常 合同签署

后 

初验或上线

试运行后 
终验后 质保期满后 

GB 信息资源共享利用软件技术开发 45.00 75.00 30.00  45.00 否 是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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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说明 

原回复中广安市政府门户网站及网站集约化平台建设维护云服务合同收入

确认金额为 367.92 万元，系少统计软硬件收入金额 56.61 万元，经复核发现，

修改为 424.53 万元；原回复中东莞市长安镇综合服务中心信息系统建设服务采

购项目验收时间为 2018 年 6月，经复核发现，修改为 2018年 7月；原回复中广

东省食品药品科普公益网站项目合同金额为 363.00 万元，收入确认金额为

363.00万元，系少统计后续因需求更改而签订的补充协议金额 30万元，经复核

发现，合同金额更改为 393.00 万元，收入确认金额更新为 391.30 万元；原回

复中林芝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项目实施周期为 219 天，经复核发现，修改为

220 天；原回复中 GB 信息资源共享利用软件技术开发项目资金结算时点与合同

约定一致，系判断错误，应改为不一致。 

 

(五)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九(二)和(四) 

1. 原表述 

(1) “九(二)互联网智慧门户 2017 年确认的实施周期在 2 年以上的项目毛

利率仅 13.58%的原因，6-12 个月的项目毛利率显著低于 2016 年、2018 年相应

实施周期项目毛利率的原因” 

报告期内，互联网智慧门户按实施周期区间确认的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实施周期

区间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2年以上 304.31 14.05% 48.17% 95.92 1.46% 60.49% 

1-2年 285.14 13.16% 18.28% 2,397.50 36.48% 40.06% 

6-12个月 852.63 39.36% 56.86% 1,944.23 29.58% 66.00% 

6个月以内 724.28 33.43% 54.25% 2,134.34 32.48% 73.25% 

合  计 2,166.36 100.00% 50.66% 6,571.99 100.00% 58.81% 

(2) “九(四) 政务服务平台 2018 年实施周期在 6-12 个月和 1-2 年的项目

毛利率显著高于 2016、2017年相应实施周期项目毛利率的原因” 

报告期内，政务服务平台按项目实施周期区间确认的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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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周期

区间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2年以上 18.87 4.13% 28.66% 733.18 10.26% 3.97% 

1-2年 21.40 4.68% 76.62% 2,673.97 37.43% 41.03% 

6-12个月 412.16 90.20% 55.17% 3,195.64 44.73% 58.71% 

6个月以内 4.53 0.99% 76.54% 541.85 7.58% 65.92% 

合  计 456.95 100.00% 55.60% 7,144.64 100.00% 47.02% 

2. 修改后表述 

(1) 报告期内，互联网智慧门户按实施周期区间确认的收入及毛利率情况如

下： 

项目实施周期

区间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2年以上 304.31 14.05% 48.17% 95.92 1.46% 67.81% 

1-2年 285.14 13.16% 18.28% 2,397.50 36.48% 40.06% 

6-12个月 852.63 39.36% 56.86% 1,944.23 29.58% 66.00% 

6个月以内 724.28 33.43% 54.25% 2,134.34 32.48% 73.25% 

合  计 2,166.36 100.00% 49.69% 6,571.99 100.00% 58.92% 

(2) 报告期内，政务服务平台按项目实施周期区间确认的收入及毛利率情况

如下： 

项目实施周期

区间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收入占比 毛利率 

2年以上 18.87 4.13% 28.66% 733.18 10.26% 13.60% 

1-2年 21.40 4.68% 76.62% 2,673.97 37.43% 44.45% 

6-12个月 412.16 90.20% 55.17% 3,195.64 44.73% 58.71% 

6个月以内 4.53 0.99% 76.54% 541.85 7.58% 65.92% 

合  计 456.95 100.00% 55.30% 7,144.64 100.00% 49.29% 

3. 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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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回复中 2019 年 1-6月互联网智慧门户合计毛利率为 50.66%，系串行，互

联网智慧门户毛利率应为 49.69%；原回复中 2019年 1-6月政务服务平台合计毛

利率为 55.60%，系计算时的尾数差异，为与招股书保持统一数据，修改为 55.30%。

同时根据存货跌价准备追溯调整影响的营业成本金额调整相应的毛利率。 

 

(六)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十二(一) 结合不同业务、对不同类型客户

的信用政策和结算政策，分别分析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预收账款的变动情况与

对应收入、结算政策和信用政策的匹配性”及“十二(四) 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

预收账款前五名客户与销售前五名客户差异较大的原因” 

1. 原表述 

(1) 十二(一): 2018年 12月签订的合同金额超过 5,000万元，较 2017年

12月签订的 1,000 余万元大幅增加，该部分项目大部分收款均于 2019 年实现，

因此 2018 年末的预收款项余额较 2017年末大幅减少，而 2019年 6 月末的预收

款项较 2018年末大幅增加。 

(2) 十二(四):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中有三家客户位列 2017年末预收款项

前五，两家客户位列 2017年末预收款项前十。 

2. 修改后表述 

(1) 十二(一)：2018 年 12 月签订的合同金额约 5,000 万元，较 2017 年 12

月签订的 1,000 余万元大幅增加，该部分项目大部分收款均于 2019 年实现，因

此 2018 年末的预收款项余额较 2017 年末大幅减少，而 2019 年 6 月末的预收款

项较 2018 年末大幅增加。 

(2) 十二(四)：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中有三家客户位列 2017年末预收款项

前五，四家客户位列 2017年末预收款项前十。 

3. 修改说明 

(1) 经复核发现，原回复中 2018 年 12 月签订的合同金额有误，应由超过

5,000万元修改为约 5,000万元。 

(2) 原回复中2018年度两家客户位列 2017年末预收款项前十位系统计错误，

经复核发现该错误，修改为 2018年度四家客户位列 2017 年末预收款项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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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十三(二) 是否存在长期未验收的项目，相

关项目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完整性，是否存在延期结转成本的情况” 

1. 原表述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年度，公司实施周期两年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

务平台项目占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4.11%、16.33%和 6.64%。 

2. 修改后表述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年度，公司实施周期两年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

务平台项目占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4.11%、16.33%和 5.51%。 

3. 修改说明 

原回复中 2018 年度实施周期两年以上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平台项目占互联网

内容服务平台收入的比例错误，经复核发现该错误，由 6.64%改为 5.51%。 

 

(八) 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十三(三) 是否存在亏损合同，存货项目是

否存在减值迹象，报告期内减值测试的实施情况”及“十三(四) 请保荐机构及

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并于同日召开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就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事项对报告期财务报表进行了追

溯调整。公司对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十三(三)部分及相应核查意见进行了修订，

详见更正后的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 

 

(九) 其他修订说明 

根据公司 2019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公司对报告期各期末的存货跌价准备进行计提以及转销的追溯调整，

因追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以前年度净利润减少而相应调整 2016 年确认的股

份支付费用。相关调整涉及存货、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所得税

费用以及所有者权益等相关报表项目。公司对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全文涉及的

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详见更正后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中第一、五、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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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十一、十三部分之回复。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